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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病防治法》制定本标准。
本标准第4章~第7章和附录A、附录B、附录C是强制性内容,其余为推荐性内容。
本标准按照GB/T1.1—2009给出的规则起草。
本标准代替GBZ130—2002《医用X射线诊断卫生防护标准》和GBZ138—2002《医用X射线诊断

卫生防护监测规范》。本标准以 GBZ130—2002为主,整合了 GBZ138—2002的内容,与 GBZ130—

2002相比,除编辑性修改外,主要技术变化如下:
———删除了关于医用X射线机的生产、X射线机不适用种类限制、X射线源组件泄漏辐射定期检

测等内容和有关诊断床板、乳腺摄影支撑台滤过厚度的要求;
———增加了CT机、介入X射线设备可允许的最小第一半值层的内容,牙科机管电压指示的偏离和

曝光时间指示的偏离等要求、同室近台操作(非普通荧光屏透视)时透视防护区测试平面剂量

率控制值和机房屏蔽体外辐射剂量水平剂量率的控制值,介入放射学设备配置患者受照剂量

记录装置的要求和机房防护检测方法以及附录D;
———修改并增加了机房屏蔽防护厚度和机房使用面积的要求,还增加了机房单边长度的要求,并修

改了水箱散射标准水模的尺寸;
———将GBZ138—2002中X射线诊断设备及场所的防护监测要求内容改写在第7章,检测方法内

容改写在附录B中。
本标准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批准。
本标准起草单位:北京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辐射防护与核安全医学所、

江苏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娄云、冯泽臣、万玲、岳保荣、范瑶华、余宁乐、王时进、杜国生、王进、张泓。

GBZ130—2002的历次版本发布情况为:
———GB8279—2001;

GBZ138—2002的历次版本发布情况为:
———WS/T190—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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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用犡射线诊断放射防护要求

１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医用诊断放射学、牙科放射学和介入放射学用设备防护性能、机房防护设施、Ｘ射线

诊断操作的通用防护安全要求及其相关检测要求。

本标准适用于医用诊断放射学、牙科放射学和介入放射学实践。

模拟定位设备参照本标准执行。

２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对于本文件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注日期的版本适用于本文

件。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ＧＢ９７０６．１２　医用电气设备　第一部分：安全通用要求　三、并列标准　诊断Ｘ射线设备辐射防

护通用要求

ＧＢ９７０６．２３　医用电气设备　第２４３部分：介入操作　Ｘ射线设备安全专用要求

ＧＢ１６３４８　医用Ｘ射线诊断受检者放射卫生防护标准

ＧＢ１８８７１　电离辐射防护与辐射源安全基本标准

ＧＢＺ１２８　职业性外照射个人监测规范

ＧＢＺ１６５　Ｘ射线计算机断层摄影放射防护要求

ＧＢＺ１７９　医疗照射防护基本要求

ＧＢＺ／Ｔ１８０　医用Ｘ射线ＣＴ机房的辐射屏蔽规范

ＧＢＺ１８６　乳腺Ｘ射线摄影影像质量控制检测规范

ＧＢＺ１８７　计算机Ｘ射线摄影（ＣＲ）质量控制检测规范

ＷＳ７６　医用常规Ｘ射线诊断设备影像质量控制检测规范

３　总则

３．１　在医用诊断放射学、牙科放射学和介入放射学实践中，应保障放射工作人员、患者和受检者以及公

众的放射防护安全与健康，并应符合ＧＢ１８８７１、ＧＢ１６３４８和ＧＢＺ１７９的规定。

３．２　应用Ｘ射线检查应经过正当性判断。执业医师应掌握好适应证，优先选用非Ｘ射线的检查方法。

加强对育龄妇女、孕妇和婴幼儿Ｘ射线检查正当性判断；严格控制使用剂量较大、风险较高的放射技

术、除非有明确的疾病风险指征，否则不宜使用ＣＴ进行健康体检。对不符合正当性原则的，不应进行

Ｘ射线检查。

３．３　遵从防护最优化的原则，在保证获得足够的诊断信息情况下，使患者和受检者所受剂量尽可能低。

３．４　对工作人员所受的职业照射应加以限制，符合ＧＢ１８８７１职业照射剂量限值的规定；对患者和受

检者开展的诊疗检查，应以医疗照射指导水平为放射防护指导原则，避免一切不必要的照射；对确实具

有正当理由需要进行的医用Ｘ射线诊断检查，应在获取所需诊断信息的同时，把患者和受检者的受照

剂量控制到可以合理达到的尽可能低水平。

３．５　各种Ｘ射线检查应使用相应的专用设备，且各类设备的应用除符合本标准要求外，还应符合Ｘ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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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设备其他有关放射防护标准的要求。各种Ｘ射线设备及场所应经具备放射卫生技术服务机构资质

的单位检测，合格后方可使用。

４　犡射线设备防护性能的技术要求

４．１　犡射线设备防护性能的通用要求

４．１．１　各种Ｘ射线设备Ｘ射线束的第一半值层应符合附录Ａ的规定。

４．１．２　除乳腺摄影用Ｘ射线设备外，Ｘ射线源组件中遮挡Ｘ射线束部件的等效滤过应符合如下规定：

ａ）　在正常使用中不可拆卸的滤过部件，应不小于０．５ｍｍＡｌ。

ｂ） 应用工具才能拆卸的滤片和固有滤过（不可拆卸的）的总滤过，应不小于１．５ｍｍＡｌ。

４．１．３　除牙科摄影和乳腺摄影用Ｘ射线设备外，投向患者Ｘ射线束中的物质所形成的等效总滤过，应不

小于２．５ｍｍＡｌ。标称Ｘ射线管电压不超过７０ｋＶ的牙科Ｘ射线设备，其总滤过应不小于１．５ｍｍＡｌ。标

称Ｘ射线管电压不超过５０ｋＶ的乳腺摄影专用Ｘ射线设备，其总滤过应不小于０．０３ｍｍＭｏ。

４．２　透视用犡射线设备防护性能的专用要求

４．２．１　透视用Ｘ射线设备的焦皮距应不小于３０ｃｍ。

４．２．２　透视曝光开关应为常断式开关，并配有透视限时装置。

４．２．３　同室操作的普通荧光屏透视机按附录Ｂ中Ｂ．１的要求，在立位和卧位透视防护区测试平面上

的空气比释动能率应分别不超过５０μＧｙ／ｈ和１５０μＧｙ／ｈ（按附录Ｃ图Ｃ．１、图Ｃ．２的要求）。

４．２．４　透视用Ｘ射线设备受检者入射体表空气比释动能率、荧光屏的灵敏度、透视的照射野尺寸及中

心对准应符合 ＷＳ７６的规定。

４．２．５　用于介入放射学、近台同室操作（非普通荧光屏透视）用Ｘ射线透视设备不受４．２限制。

４．３　摄影用犡射线设备防护性能的专用要求

４．３．１　２００ｍＡ及以上的摄影用Ｘ射线设备应有可安装附加滤过板的装置，并配备不同规格的附加滤

过板。

４．３．２　Ｘ射线设备应有能调节有用线束照射野的限束装置，并应提供可标示照射野的灯光野指示

装置。

４．３．３　Ｘ射线设备有用线束的半值层、灯光照射野中心与Ｘ射线照射野中心的偏离应符合 ＷＳ７６的

规定。

４．４　牙科摄影用犡射线设备防护性能的专用要求

４．４．１　牙科Ｘ射线设备的Ｘ射线管电压应满足如下要求：

ａ）　对于管电压固定的牙科机，管电压应不低于６０ｋＶ；对于管电压可调的牙科机，调节范围应满

足５５ｋＶ至最高管电压，如采用分档调节，相邻档管电压增量应不超过５ｋＶ；

ｂ） 对于全景机管电压调节范围应满足６０ｋＶ至最高管电压，如采用分档调节，相邻档管电压增

量应不超过５ｋＶ；

ｃ） Ｘ射线管电压值的偏差应在±１０％范围内。

４．４．２　牙科Ｘ射线设备曝光时间指示的偏离应在－（１０％读数＋１ｍｓ）～（１０％读数＋１ｍｓ）范围内。

４．４．３　牙科全景体层摄影的Ｘ射线设备，应有限束装置，防止Ｘ射线束超出Ｘ射线影像接收器平面或

胶片的宽度。

４．４．４　口内片牙科摄影的Ｘ射线源组件应配备集光筒，并使Ｘ射线束限制在集光筒出口平面的最大

几何尺寸（直径／对角线）不超过６０ｍｍ范围内。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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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４．５　牙科摄影装置应配置限制焦皮距的部件，并符合表１的规定。

表１　牙科犡射线摄影的最短焦皮距

应用类型
最短焦皮距

ｃｍ

标称Ｘ射线管电压６０ｋＶ及以下的牙科摄影 １０

标称Ｘ射线管电压６０ｋＶ以上的牙科摄影 ２０

口外片牙科摄影 ６

牙科全景体层摄影 １５

口腔ＣＴ

坐位扫描／站位扫描 １５

卧位扫描 ２０

４．４．６　连接曝光开关的电缆长度应不小于２ｍ，或配置遥控曝光开关。

４．５　乳腺摄影犡射线设备防护性能的专用要求

４．５．１　标称Ｘ射线管电压不超过５０ｋＶ的乳腺摄影专用Ｘ射线设备，其半值层、光野／照射野的一致

性指标应符合ＧＢＺ１８６的规定。

４．５．２　用于几何放大乳腺摄影的Ｘ射线设备，应配备能阻止使用焦皮距小于２０ｃｍ的装置。

４．６　移动式和携带式犡射线设备防护性能的专用要求

４．６．１　Ｘ射线设备应配备能阻止使用焦皮距小于２０ｃｍ的装置。

４．６．２　手术期间透视用、焦点至影像接收器距离固定且影像接收面不超过３００ｃｍ
２ 的Ｘ射线设备，应

有线束限制装置，并将影像接收器平面上的Ｘ射线野减小到１２５ｃｍ２ 以下。

４．６．３　连接曝光开关的电缆长度应不小于３ｍ，或配置遥控曝光开关。

４．６．４　移动式牙科摄影设备应满足４．４的要求。

４．７　介入放射学、近台同室操作（非普通荧光屏透视）用犡射线设备防护性能的专用要求

４．７．１　透视曝光开关应为常断式开关，并配有透视限时装置。

４．７．２　在机房内应具备工作人员在不变换操作位置情况下能成功切换透视和摄影功能的控制键。

４．７．３　Ｘ射线设备应配备能阻止使用焦皮距小于２０ｃｍ的装置。

４．７．４　Ｘ射线设备的受检者入射体表空气比释动能率应符合 ＷＳ７６的规定。

４．７．５　Ｘ射线设备在确保铅屏风和床侧铅挂帘等防护设施正常使用的情况下，按附录Ｂ中Ｂ．１．２的

要求，在透视防护区测试平面上的空气比释动能率应不大于４００μＧｙ／ｈ（按附录Ｃ图Ｃ．３的要求）。

４．８　防护标志和随机文件要求

４．８．１　Ｘ射线管组件上应有清晰的焦点位置标示。

４．８．２　Ｘ射线管组件上应标明固有滤过，所有附加滤过片均应标明其材料和厚度。

４．８．３　医用诊断Ｘ射线设备的所有可更换使用的部件，均应给出清晰易辨的标记，并在随机文件中有

相应说明。

４．８．４　随机文件应说明下列与防护有关的性能：

ａ）　Ｘ射线管组件的固有滤过；

ｂ） Ｘ射线源组件的滤过；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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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 滤过片的特性；

ｄ） 距焦点１ｍ远处球面上泄漏辐射的空气比释动能率；

ｅ） 限制有用线束的方法；

ｆ） 在各种焦点到影像接收器的各种距离下有用线束照射野尺寸；

ｇ） 焦点到影像接收面的最大和最小距离；

ｈ） 管电压和管电流加载条件；

ｉ） 各种使用条件下焦皮距的说明；

ｊ） 位于有用线束中床板和滤线栅对Ｘ射线束的衰减当量；

ｋ） 移动式和携带式Ｘ射线设备不宜做常规检查用；

ｌ） 各种专用和特殊场合使用的 Ｘ射线设备，应具体指出各应用条件下注意采取的相应防护

措施。

５　犡射线设备机房防护设施的技术要求

５．１　Ｘ射线设备机房（照射室）应充分考虑邻室（含楼上和楼下）及周围场所的人员防护与安全。

５．２　每台Ｘ射线机（不含移动式和携带式床旁摄影机与车载Ｘ射线机）应设有单独的机房，机房应满

足使用设备的空间要求。对新建、改建和扩建的Ｘ射线机房，其最小有效使用面积、最小单边长度应不

小于表２要求。

表２　犡射线设备机房（照射室）使用面积及单边长度

设备类型
机房内最小有效使用面积

ｍ２

机房内最小单边长度

ｍ

ＣＴ机 ３０ ４．５

双管头或多管头Ｘ射线机ａ ３０ ４．５

单管头Ｘ射线机ｂ ２０ ３．５

透视专用机ｃ、碎石定位机、

口腔ＣＴ卧位扫描
１５ ３

乳腺机、全身骨密度仪 １０ ２．５

牙科全景机、局部骨密度仪、

口腔ＣＴ坐位扫描／站位扫描
５ ２

口内牙片机 ３ １．５

　　
ａ 双管头或多管头Ｘ射线机的所有管球安装在同一间机房内。

ｂ 单管头 、双管头或多管头Ｘ射线机的每个管球各安装在１个房间内。

ｃ透视专用机指无诊断床、标称管电流小于５ｍＡ的Ｘ射线机。

５．３　Ｘ射线设备机房屏蔽防护应满足如下要求：

ａ）　不同类型Ｘ射线设备机房的屏蔽防护应不小于表３要求。

ｂ） 医用诊断Ｘ射线防护中不同铅当量屏蔽物质厚度的典型值参见附录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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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３　不同类型犡射线设备机房的屏蔽防护铅当量厚度要求

机房类型
有用线束方向铅当量

ｍｍ

非有用线束方向铅当量

ｍｍ

标称１２５ｋＶ以上的摄影机房 ３ ２

标称１２５ｋＶ及以下的摄影机房、口腔ＣＴ、

牙科全景机房（有头颅摄影）
２ １

透视机房、全身骨密度仪机房、口内牙片机房、

牙科全景机房（无头颅摄影）、乳腺机房
１ １

介入Ｘ射线设备机房 ２ ２

ＣＴ机房
２（一般工作量）ａ

２．５（较大工作量）ａ

ａ 按ＧＢＺ／Ｔ１８０的要求。

　ｃ）　应合理设置机房的门、窗和管线口位置，机房的门和窗应有其所在墙壁相同的防护厚度。设于

多层建筑中的机房（不含顶层）顶棚、地板（不含下方无建筑物的）应满足相应照射方向的屏蔽

厚度要求。

ｄ）　带有自屏蔽防护或距Ｘ射线设备表面１ｍ处辐射剂量水平不大于２．５μＧｙ／ｈ时，可不使用带

有屏蔽防护的机房。

５．４　在距机房屏蔽体外表面０．３ｍ处，机房的辐射屏蔽防护，应满足下列要求（其检测方法及检测条

件按７．２和附录Ｂ中Ｂ．６的要求）：

ａ）　具有透视功能的 Ｘ射线机在透视条件下检测时，周围剂量当量率控制目标值应不大于

２．５μＳｖ／ｈ；测量时，Ｘ射线机连续出束时间应大于仪器响应时间。

ｂ） ＣＴ机、乳腺摄影、口内牙片摄影、牙科全景摄影、牙科全景头颅摄影和全身骨密度仪机房外的

周围剂量当量率控制目标值应不大于２．５μＳｖ／ｈ；其余各种类型摄影机房外人员可能受到照

射的年有效剂量约束值应不大于０．２５ｍＳｖ；测量时，测量仪器读出值应经仪器响应时间和剂

量检定因子修正后得出实际剂量率。

５．５　机房应设有观察窗或摄像监控装置，其设置的位置应便于观察到患者和受检者状态。

５．６　机房内布局要合理，应避免有用线束直接照射门、窗和管线口位置；不得堆放与该设备诊断工作无

关的杂物；机房应设置动力排风装置，并保持良好的通风。

５．７　机房门外应有电离辐射警告标志、放射防护注意事项、醒目的工作状态指示灯，灯箱处应设警示语

句；机房门应有闭门装置，且工作状态指示灯和与机房相通的门能有效联动。

５．８　患者和受检者不应在机房内候诊；非特殊情况，检查过程中陪检者不应滞留在机房内。

５．９　每台Ｘ射线设备根据工作内容，现场应配备不少于表４基本种类要求的工作人员、患者和受检者

防护用品与辅助防护设施，其数量应满足开展工作需要，对陪检者应至少配备铅防护衣；防护用品和辅

助防护设施的铅当量应不低于０．２５ｍｍＰｂ；应为不同年龄儿童的不同检查，配备有保护相应组织和器

官的防护用品，防护用品和辅助防护设施的铅当量应不低于０．５ｍｍＰｂ。

５．１０　模拟定位设备机房防护设施应满足相应设备类型的防护要求。

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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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４　个人防护用品和辅助防护设施配置要求

放射检查类型
工作人员 患者和受检者

个人防护用品 辅助防护设施 个人防护用品 辅助防护设施

放射诊断学用Ｘ射线

设备隔室透视、摄影
— —

铅橡胶性腺防护围裙

（方形）或方巾、铅橡

胶颈套、铅橡胶帽子

或可调节防护窗口

的立位防护屏；

固定特殊受检者体位

的各种设备

口内牙片摄影 — — 大领铅橡胶颈套 —

牙科全景体层摄影

口腔ＣＴ
— —

铅橡胶帽子、大领铅

橡胶颈套
—

放射诊断学用Ｘ射线

设备同室透视、摄影

铅橡胶围裙

选配：铅橡胶帽子、铅橡胶

颈套、铅橡胶手套、

铅防护眼镜

或铅防护屏风

铅橡胶性腺防护围裙

（方形）或方巾、铅橡胶

颈套、铅橡胶帽子

或可调节防护窗口

的立位防护屏；

固定特殊受检者体位

的各种设备

ＣＴ体层扫描

（隔室）
— —

铅橡胶性腺防护围裙

（方形）或方巾、铅橡胶

颈套、铅橡胶帽子

—

床旁摄影

铅橡胶围裙

选配：铅橡胶帽子、

铅橡胶颈套

或铅防护屏风

铅橡胶性腺防护围裙

（方形）或方巾、铅橡胶

颈套、铅橡胶帽子

—

骨科复位等

设备旁操作

铅橡胶围裙

选配：铅橡胶帽子、

铅橡胶颈套、铅橡胶手套

移动铅防护屏风

铅橡胶性腺防护围裙

（方形）或方巾、铅橡胶

颈套、铅橡胶帽子

—

介入放射学操作

铅橡胶围裙、铅橡胶

颈套、铅橡胶帽子、

铅防护眼镜

选配：铅橡胶手套

铅悬挂防护屏、

铅防护吊帘、

床侧防护帘、

床侧防护屏

选配：移动铅防护

屏风

铅橡胶性腺防护围裙

（方形）或方巾、铅橡胶

颈套、铅橡胶帽子、

阴影屏蔽器具

—

　注：“—”表示不需要求。

６　医用犡射线诊断防护安全操作要求

６．１　医用犡射线诊断防护安全操作一般要求

６．１．１　放射工作人员应熟练掌握业务技术，接受放射防护和有关法律知识培训，满足放射工作人员岗

位要求。

６．１．２　根据不同检查类型和需要，选择使用合适的设备、照射条件、照射野以及相应的防护用品。

６．１．３　按ＧＢ１６３４８和ＧＢＺ１７９中有关医疗照射指导水平的要求，合理选择各种操作参数，在满足医

疗诊断的条件下，应确保在达到预期诊断目标时，患者和受检者所受到的照射剂量最低。

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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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１．４　尽量不使用普通荧光屏透视，使用中应避免卧位透视；健康体检不得使用直接荧光屏透视。

６．１．５　Ｘ射线机曝光时，应关闭与机房相通的门。

６．１．６　所有放射工作人员应接受个人剂量监测，并符合ＧＢＺ１２８的规定。

６．１．７　对示教病例不应随意增加曝光时间和曝光次数。

６．１．８　不应用加大摄影曝光条件的方法，提高胶片已过期或疲乏套药的显影效果。

６．２　透视检查用犡射线设备防护安全操作要求

６．２．１　应尽量避免使用普通荧光屏透视检查，采用普通荧光屏透视的工作人员在透视前应做好充分的

暗适应。

６．２．２　进行消化道造影检查时，要严格控制照射条件和避免重复照射，对工作人员、患者和受检者都应

采取有效的防护措施。

６．３　摄影检查用犡射线设备防护安全操作要求

６．３．１　应根据使用的不同Ｘ射线管电压更换附加滤过板。

６．３．２　应严格按所需的投照部位调节照射野，使有用线束限制在临床实际需要的范围内并与成像器件

相匹配。

６．３．３　应合理选择胶片以及胶片与增感屏的组合，并重视暗室操作技术的质量保证。

６．３．４　应定期对ＩＰ板进行维护保养，并符合ＧＢＺ１８７的规定。

６．３．５　工作人员应在有屏蔽等防护设施的室（区）等防护设施内进行曝光操作，并应通过观察窗等密切

观察受检者状态。

６．４　牙科摄影用犡射线设备防护安全操作要求

６．４．１　口腔底片应固定于适当位置，否则应由受检者自行扶持。

６．４．２　确需进行Ｘ射线检查且固定设备无法实施时才能使用移动设备；曝光时，工作人员躯干部位应

避开主射线方向并距焦点１．５ｍ以上。

６．５　乳腺摄影犡射线设备防护安全操作要求

６．５．１　应做好患者和受检者甲状腺部位的防护。

６．５．２　根据乳房类型和压迫厚度选择合适靶／滤过材料组合，宜使用摄影机的自动曝光控制功能，获得

稳定采集效果，达到防护最优化要求。

６．６　移动式和携带式犡射线设备防护安全操作要求

６．６．１　在无法使用固定设备且确需进行Ｘ射线检查时才允许使用移动设备。

６．６．２　使用移动式设备在病房内作Ｘ射线检查时，应对毗邻床位（２ｍ范围内）患者采取防护措施，不

应将有用线束朝向其他患者。

６．６．３　曝光时，工作人员应做好自身防护，合理选择站立位置，并保证曝光时能观察到患者和受检者的

姿态。

６．６．４　移动式和携带式Ｘ射线设备不应作为常规检查用设备。

６．７　介入放射学和近台同室操作（非普通荧光屏透视）用Ｘ射线设备防护安全操作要求

６．７．１　介入放射学用Ｘ射线设备应具有可准确记录受检者受照剂量的装置，并尽可能将每次诊疗后

患者受照剂量记录在病历中。

６．７．２　借助Ｘ射线透视进行骨科整复、取异物等诊疗活动时，不应连续曝光，并应尽可能缩短累计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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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时间。

６．７．３　除存在临床不可接受的情况外，图像采集时工作人员应尽量不在机房内停留。

７　犡射线设备及场所的防护检测要求

７．１　犡射线设备防护性能检测要求

Ｘ射线设备防护性能应按卫生计生行政部门规定进行验收检测和定期状态检测。Ｘ射线设备防护

性能检测要求应符合表５的规定。

表５　犡射线设备防护性能检测要求

检测项目
标准中

条号

验收检测 状态检测

要求 要求
检查方法

焦皮距

４．２．１

４．４．５

４．５．２

４．６．１

４．７．１

≥３０ｃｍ（透视）

见表１（牙科）

≥２０ｃｍ（乳腺）

≥２０ｃｍ（移动式和便携式

Ｘ射线设备）

≥２０ｃｍ（介入放射学、

近台同室操作）

— 附录Ｂ．２

立位防护区

空气比释动能率
４．２．３ ≤５０μＧｙ／ｈ ≤５０μＧｙ／ｈ 附录Ｂ．１

卧位防护区

空气比释动能率
４．２．３ ≤１５０μＧｙ／ｈ ≤１５０μＧｙ／ｈ 附录Ｂ．１

透视防护区（介入）工作人员

位置空气比释动能率
４．７．５ ≤４００μＧｙ／ｈ ≤４００μＧｙ／ｈ 附录Ｂ．１

牙

科

Ｘ

射

线

机

管电压

全景机

牙片机

管电压指示的偏离

半值层

曝光时间指示的偏离

集光筒出口平面的

最大几何尺寸（直径／对角线）

４．４．１

４．４．１

４．１．１

４．４．２

４．４．５

≥６０ｋＶ

≥６０ｋＶ（管电压固定）

≥５０ｋＶ（管电压可调）

±≤１０％

见附录Ａ

±（１０％读数＋１ｍｓ）

≤６０ｍｍ

≥６０ｋＶ

≥６０ｋＶ（管电压固定）

≥５０ｋＶ（管电压可调）

±≤１０％

见附录Ａ

±（１０％读数＋１ｍｓ）

—

ＷＳ７６

ＷＳ７６

ＷＳ７６

ＷＳ７６

附录Ｂ．５

７．２　犡射线设备机房防护设施和机房周围辐射剂量检测要求

Ｘ射线设备机房防护设施和机房周围辐射剂量检测应满足下列要求：

ａ）　Ｘ射线设备机房防护检测指标应符合５．４的规定。

ｂ） Ｘ射线设备机房的防护检测应在巡测的基础上，对关注点的局部屏蔽和缝隙进行重点检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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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注点应包括：四面墙体、地板、顶棚、机房的门、观察窗、传片箱、采光窗／窗体、管线洞口等，点

位选取应具有代表性。

ｃ） Ｘ射线设备机房放射防护安全设施在项目竣工时应进行验收检测，在使用过程中，应按卫生计

生行政部门规定进行定期检测。

ｄ） 在正常使用中，医疗机构应每日对门外工作状态指示灯、机房门的闭门装置进行检查，对其余

防护设施应进行定期检查。

ｅ） Ｘ射线设备及其机房防护检测合格并符合国家有关规定后方可投入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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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犃

（规范性附录）

犡射线设备的半值层

　各种Ｘ射线设备，对于可在正常使用中采用的一切配置，投向患者和受检者体表的Ｘ射线束的第

一半值层应分别符合表Ａ．１和表Ａ．２的规定。

表犃．１　医用诊断犡射线设备的半值层

序号 应用类型

Ｘ射线管电压

ｋＶ

正常使用范围 所选择值

可允许的最小第一半值层

ｍｍＡｌ

１ 乳腺及低电压应用 ≤５０

＜３０

３０

４０

５０

—

０．３

０．４

０．５

２
采用口内片的

牙科应用

５０～７０

５０

６０

７０

１．５

１．５

１．５

５０～９０

５０

６０

７０

８０

９０

１．５

１．８

２．１

２．３

２．５

３ 其他牙科应用

５０～７０

５０

６０

７０

１．２

１．３

１．５

５０～１２５

５０

６０

７０

８０

９０

１００

１１０

１２０

１２５

１．５

１．８

２．１

２．３

２．５

２．７

３．０

３．２

３．３

４ 其他应用 ≥３０

＜５０

５０

６０

７０

８０

９０

１００

—

１．５

１．８

２．１

２．３

２．５

２．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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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犃．１（续）

序号 应用类型

Ｘ射线管电压

ｋＶ

正常使用范围 所选择值

可允许的最小第一半值层

ｍｍＡｌ

４ 其他应用 ≥３０

１１０

１２０

１３０

１４０

１５０

＞１５０

３．０

３．２

３．５

３．８

４．１

—

　注１：各选择值中间的半值层可利用线性插值法获得。

注２：引自ＧＢ９７０６．１２。

注３：小于及大于表列选择值可线性外推求得相应半值层。

表犃．２　介入犡射线设备的半值层

应用类型

Ｘ射线管电压

ｋＶ

正常使用范围 所选择值

可允许的最小第一半值层

ｍｍＡｌ

介入Ｘ射线设备应用 —

＜５０

５０

６０

７０

８０

９０

１００

１１０

１２０

＞１２０

—

１．８

２．２

２．５

２．９

３．２

３．６

３．９

４．３

—

　注１：各选择值中间的半值层可利用线性插值法获得。

注２：引自ＧＢ９７０６．２３；这些半值层是指在恒定电压下工作的总滤过为２．５ｍｍＡｌ的半值层。

注３：小于及大于表列选择值可线性外推求得相应半值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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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犅

（规范性附录）

犡射线设备防护性能的检测方法

犅．１　透视防护区测试平面上空气比释动能率的检测

犅．１．１　普通荧光屏透视设备立位和卧位透视防护区测试平面上空气比释动能率的检测方法：

ａ）　模体：检测中采用标准水模，其尺寸为３００ｍｍ×３００ｍｍ×２００ｍｍ，箱壁用有机玻璃制作；

ｂ） 模体位置：置于有用线束中，诊床与荧光屏间距调至２５０ｍｍ，荧光屏上照射野面积调至２５０ｍｍ

×２００ｍｍ；

ｃ） 检测条件与检测位点：在７０ｋＶ、３ｍＡ条件下，用Ｘ射线防护监测仪在透视防护区测试平面

上按附录Ｃ图Ｃ．１和图Ｃ．２的要求，测量立位５点、卧位７点的散射线空气比释动能率。

犅．１．２　介入放射学设备、近台同室操作的Ｘ射线机透视防护区测试平面上空气比释动能率的检测

方法：

ａ）　模体：检测中采用标准水模，标准水模外尺寸为３００ｍｍ×３００ｍｍ×２００ｍｍ，箱壁用有机玻璃

制作；１．５ｍｍＣｕ，铜板尺寸为３００ｍｍ×３００ｍｍ×１．５ｍｍ；

ｂ） 模体位置：置于有用线束中，诊床与影像接收器间距调至２５０ｍｍ，照射野面积自动调整或调

至２５０ｍｍ×２００ｍｍ；

ｃ） 检测条件：Ｘ射线设备和设备配置的防护设施呈正常使用摆放状态，采用透视照射模式，照射

方式有自动曝光控制的设备，水模体上增加厚度为１．５ｍｍ的铜板，选择自动亮度控制条件；

无自动亮度控制的设备选择７０ｋＶ、１ｍＡ条件，射束垂直从床下向床上照射（设备条件不具备

时选择射束垂直从床上向床下照射）；

ｄ） 检测位点：测试平面按附录Ｃ图Ｃ．３的要求，Ｘ射线剂量率仪有效测量点位于测试平面（１４０ｃｍ

×１２０ｃｍ）上，测试平面中心点距地面９０ｃｍ，分别在床侧第一术者位和第二术者位平面上按头

部、胸部、腹部、下肢和足部位置进行巡测，检测点距地面高度分别为１５５ｃｍ、１２５ｃｍ、１０５ｃｍ、

８０ｃｍ和２０ｃｍ。如有第三术者位应在相应位置按上述测试平面和测试条件重复检测。

犅．２　焦皮距的检测

犅．２．１　普通荧光屏透视机焦皮距检测方法：

ａ）　工具：使用两只细金属丝做成的圆圈，大圈直径为小圈直径的２倍；

ｂ） 方法：将小圈贴在诊视床中间，大圈贴在荧光屏射线入射面上的中心处，在较低条件下透视，并

将影像接收器向远处拉，直到两圈图像重合，测量焦台距，此时焦台距即为焦皮距。

犅．２．２　其他Ｘ射线设备焦皮距检测方法：

ａ）　工具：一根已知长度的细金属丝；

ｂ） 方法：将已知长度的细金属丝固定在限束器表面处，成像装置置于限束器表面外已知距离处，

照射成像后，测量成像的细金属丝长度，利用相似三角形原理，计算得出焦皮距。

犅．３　牙科犡射线设备工作电压、管电压指示的偏离检测

使用数字式高压测量仪，检测方法应符合 ＷＳ７６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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犅．４　牙科犡射线设备曝光时间指示的偏离检测

使用数字式曝光计时仪器，检测方法应符合 ＷＳ７６的规定。

犅．５　牙科犡射线设备集光筒出口平面的最大几何尺寸检测

将集光筒抵住胶片盒后曝光，测量胶片上生成图像的最大几何尺寸。

犅．６　犡射线设备机房防护检测

检测条件、散射模体和仪表读出值的使用应按表Ｂ．１的要求。

表犅．１　检测条件、散射模体和仪表读出值的使用

照射方式 检测条件 散射模体 仪表读出值的使用

透视（普通荧光屏） ７０ｋＶ、３ｍＡ 水模

透视（影像增强器，无自动控制功能） ７０ｋＶ、１ｍＡ 水模

透视（影像增强器，有自动控制功能） 自动 水模＋１．５ｍｍＣｕ

曝光时间大于测

量仪器响应时间

的不需时间修正

摄影（无自动控制功能） 常用曝光条件（原则上≥１００ｍＡ） 水模

摄影（有自动控制功能） 自动（原则上≥１００ｍＡ） 水模＋１．５ｍｍＣｕ

ＣＴ 常用条件 ＣＴ体模

乳腺摄影（无自动控制功能） ２８ｋＶ、５０ｍＡｓ

乳腺摄影（有自动控制功能） 自动

６ｃｍ乳腺摄影

检测专用模体

牙科摄影 常用条件 水模

需要进行测量仪

器响应读数时间

修正

犅．７　检测设备

犅．７．１　用于防护性能检测的仪器应有法定计量检定合格证，并在有效期内。

犅．７．２　用于杂散辐射防护监测的仪器应具备下列主要性能：

ａ）　最小量程：０μＧｙ／ｈ～１０μＧｙ／ｈ；

ｂ） 能量响应：２５ｋｅＶ～１００ｋｅＶ，±３０％；

ｃ） 读数响应时间：不大于１５ｓ；

ｄ） 应有测量累积剂量档。

犅．７．３　其他检测用设备及配件性能应符合ＧＢＺ１６５和 ＷＳ７６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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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犆

（规范性附录）

犡射线设备及机房内防护区测试平面防护检测位点示意图

犆．１　同室操作的普通荧光屏透视机立位和卧位透视防护区测试平面测试点示意图见图Ｃ．１、图Ｃ．２。

单位为毫米

图犆．１　立位透视防护区测试平面测试点示意图

单位为毫米

图犆．２　卧位透视防护区测试平面测试点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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犆．２　介入放射学设备、近台同室操作（非普通荧光屏透视）Ｘ 射线机透视防护区测试点示意图

见图Ｃ．３。

图犆．３　介入放射学设备、近台同室操作的犡射线机透视防护区测试点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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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犇

（资料性附录）

医用诊断犡射线防护中不同屏蔽物质的铅当量

犇．１　医用诊断犡射线防护中不同屏蔽物质的铅当量

犇．１．１　医用诊断Ｘ射线屏蔽防护中常用屏蔽物质的密度见表Ｄ．１。

表犇．１　不同屏蔽物质的密度

屏蔽物质
密度

ｔ／ｍ３

铅 １１．３

混凝土 ２．３５

铁 ７．４

石膏板 ０．７０５

砖 １．６５

犇．１．２　不同屏蔽物质的铅当量按以下方法给出：

ａ）　对给定的铅厚度，依据ＮＣＲＰ１４７号报告中给出的不同管电压Ｘ射线辐射在铅中衰减的α、β、

γ拟合值按式（Ｄ．１）计算辐射透射因子犅：

犅＝ （１＋β
α
）犲αγ犡 －β［ ］α

－
１
γ

…………………………（Ｄ．１）

　　式中：

犅———给定铅厚度的屏蔽透射因子；

犡———铅厚度；

α ———铅对不同管电压Ｘ射线辐射衰减的有关的拟合参数；

β ———铅对不同管电压Ｘ射线辐射衰减的有关的拟合参数；

γ ———铅对不同管电压Ｘ射线辐射衰减的有关的拟合参数。

ｂ）　依据ＮＣＲＰ１４７号报告中给出的不同管电压 Ｘ射线辐射在其他屏蔽物质中衰减的α、β、γ拟

合值和ａ）中的犅值，使用下式计算出各屏蔽物质的铅当量厚度犡，结果列于表Ｄ．２～表Ｄ．７。

犡＝
１

αγ
ｌｎ

犅－γ－β
α

１＋β

烄

烆

烌

烎α

…………………………（Ｄ．２）

　　式中：

犡———不同屏蔽物质的铅当量厚度；

犅 ———给定铅厚度的屏蔽透射因子；

α ———不同屏蔽物质对不同管电压Ｘ射线辐射衰减的有关的拟合参数；

β ———不同屏蔽物质对不同管电压Ｘ射线辐射衰减的有关的拟合参数；

γ ———不同屏蔽物质对不同管电压Ｘ射线辐射衰减的有关的拟合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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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犇．２　铅、混凝土、铁对不同管电压犡射线辐射衰减的有关的三个拟合参数

管电压

ｋＶ

铅

α β γ

混凝土

α β γ

铁

α β γ

３０ ３８．８０ １７８．０ ０．３４７３ ０．３１７３ １．６９８ ０．３５９３ ７．４０６ ４１．９３ ０．３９５９

７０ ５．３６９ ２３．４９ ０．５８８１ ０．０５０８７ ０．１６９６ ０．３８４７ ０．７１４９ ３．７９８ ０．５３７８

９０ ３．０６７ １８．８３ ０．７７２６ ０．０４２２８ ０．１１３７ ０．４６９０ ０．３９７１ ２．９１３ ０．７２０４

１００（主束） ２．５００ １５．２８ ０．７５５７ ０．０３９２５ ０．０８５６７ ０．４２７３ ０．３４１５ ２．４２０ ０．７６４５

１００（散射） ２．５０７ １５．３３ ０．９１２４ ０．０３９５０ ０．０８４４０ ０．５１９１ ０．３４２４ ２．４５６ ０．９３８８

１２５（主束） ２．２１９ ７．９２３ ０．５３８６ ０．０３５０２ ０．０７１１３ ０．６９７４ ０．２１３０ １．６７７ ０．８２１７

１２５（散射） ２．２３３ ７．８８８ ０．７２９５ ０．０３５１０ ０．０６６００ ０．７８３２ ０．２１３８ １．６９０ １．０８６

１２０（ＣＴ） ２．２４６ ５．７３０ ０．５４７０ ０．０３８３０ ０．０１４２０ ０．６５８０ ０．２７９６ １．５１９ １．２３６

１４０（ＣＴ） ２．００９ ３．９９０ ０．３４２０ ０．０３３６０ ０．０１２２０ ０．５１９０ ０．１９２２ ０．９５１９ ０．９６４９

１５０（主束） １．７５７ ５．１７７ ０．３１５６ ０．０３２４３ ０．０８５９９ １．４６７ ０．１５０１ １．１３２ ０．８５６６

１５０（散射） １．７９１ ５．４７８ ０．５６７８ ０．０３２４０ ０．０７７５０ １．５６６ ０．１５１１ １．１２４ １．１５１

　　注：引自ＮＣＲＰ１４７和ＢＩＲ／ＩＰＥＭＲａｄｉ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ｅｌｄｉｎｇｆｏｒＤｉａｇｎｏｓｔｉｃＸｒａｙｓ。

表犇．３　石膏板、玻璃、砖对不同管电压犡射线辐射衰减的有关的三个拟合参数

管电压

ｋＶ

石膏板

α β γ

砖

α β γ

３０ ３８．８０ １７８．０ ０．３４７３ — — —

７０ ５．３６９ ２３．４９ ０．５８８１ ０．０５０６０ ０．１３７０ ０．７１５０

９０ ３．０６７ １８．８３ ０．７７２６ ０．０３７５０ ０．０８２００ ０．８９２０

１００（有用线束） ２．５００ １５．２８ ０．７５５７ ０．０３５２０ ０．０８８０ １．１４９

１００（９０°非有用线束） ０．０１４７０ ０．０４０００ ０．９７５２ — — —

１２５（有用线束） ２．２１９ ７．９２３ ０．５３８６ ０．０２８７０ ０．０６７００ １．３４６

１２５（９０°非有用线束） ０．０１２００ ０．０２６７０ １．０７９ — — —

１２０（ＣＴ） — — — — — —

１４０（ＣＴ） — — — — — —

１５０（有用线束） １．７５７ ５．１７７ ０．３１５６ — — —

１５０（９０°非有用线束） ０．０１０４０ ０．０２０２０ １．１３５ — — —

　　注１：引自ＮＣＲＰ１４７和ＢＩＲ／ＩＰＥＭＲａｄｉ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ｅｌｄｉｎｇｆｏｒＤｉａｇｎｏｓｔｉｃＸｒａｙｓ。

注２：“—”文献中未给出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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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犇．４　不同屏蔽物质１犿犿铅当量厚度

管电压

ｋＶ

犡

ｍｍ

混凝土 铁 石膏板 砖

３０ １２２ ５．３ ３１８ —

７０ ９３ ６．８ ２７１ １２５

９０ ７４ ６．９ ２３９ １１３

１００（有用线束） ７０ ７．０ ２３４ １０９

１００（９０°非有用线束） ６９ ７．１ ２２１ —

１２５（有用线束） ８７ ９．８ ２７８ １２７

１２５（９０°非有用线束） ８０ １０．０ ２５１ —

１２０（ＣＴ） ９６ ９．５ — —

１４０（ＣＴ） １０４ １１．８ — —

１５０（有用线束） １０６ １３．５ ３１４ —

１５０（９０°非有用线束） ９０ １２．８ ２６７ —

表犇．５　不同屏蔽物质２犿犿铅当量厚度

管电压

ｋＶ

犡

ｍｍ

混凝土 铁 石膏板 砖

１００（有用线束） １２９ １４．２ ４１３ １８４

１００（９０°非有用线束） １２８ １４．４ ３９５ —

１２５（有用线束） １５８ ２１．１ ４９２ ２１７

１２５（９０°非有用线束） １４７ ２１．０ ４５１ —

１２０（ＣＴ） １６２ １８．７ — —

１４０（ＣＴ） １８２ ２５．０ — —

１５０（有用线束） １８８ ２９．９ ５６７ —

１５０（９０°非有用线束） １５７ ２６．６ ４７３ —

表犇．６　不同屏蔽物质２．５犿犿铅当量厚度

管电压

ｋＶ

犡

ｍｍ

混凝土 铁 石膏板 砖

１００（有用线束） １５９ １７．９ ４９９ ２２０

１００（９０°非有用线束） １５９ １８．０ ４８１ —

１２５（有用线束） １９１ ２６．５ ５９１ ２５８

８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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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犇．６（续）

管电压

ｋＶ

犡

ｍｍ

混凝土 铁 石膏板 砖

１２５（９０°非有用线束） １７９ ２６．３ ５４６ —

１２０（ＣＴ） １９３ ２２．８ — —

１４０（ＣＴ） ２１６ ３１．２ — —

１５０（有用线束） ２２２ ３７．３ ６７６ —

１５０（９０°非有用线束） １８７ ３３．０ ５６６ —

表犇．７　不同屏蔽物质３犿犿铅当量厚度

管电压

ｋＶ

犡

ｍｍ

混凝土 铁 石膏板 砖

１００（有用线束） １９０ ２１．５ ５８４ ２５６

１００（９０°非有用线束） １９０ ２１．７ ５６６ —

１２５（有用线束） ２２３ ３１．９ ６８７ ２９８

１２５（９０°非有用线束） ２２１ ３１．６ ６４０ —

１２０（ＣＴ） ２２３ ２６．９ — —

１４０（ＣＴ） ２４９ ３７．０ — —

１５０（有用线束） ２５５ ４４．２ ７７８ —

１５０（９０°非有用线束） ２１６ ３９．２ ６５６ —

犇．２　两种屏蔽物质组合的屏蔽

犇．２．１　对于给定两种屏蔽物质的厚度，计算铅当量：查表得到内层屏蔽物质的相当于外部屏蔽物质的

当量厚度，加上外部屏蔽物质厚度，得到总的外部屏蔽物质的总当量厚度，查表得到铅当量。

犇．２．２　计算在已有外层屏蔽下所需的附加内层屏蔽的铅当量：计算所需外层屏蔽物质的总厚度，扣除

已有外层屏蔽，获得所需的附加内层的外层物质的当量厚度，查表得到所需附加内层屏蔽的铅当量或内

层屏蔽物质的厚度。

９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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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想了解更多相关规范配套检测产品信息及规范资
料，请登录我司网站：www.bjwxch.com或致电：
13701031761




